
石油企业增值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1/2021_2022__E7_9F_B3_

E6_B2_B9_E4_BC_81_E4_c46_541393.htm 石油企业的主体产品

是原油，国家从石油企业获得的税收也主要来自于原油。在

对原油这部分产品征收增值税以前，对其征收的是产品税，

主要根据各企业的产量等指标确定不同的税率。在此期间，

国家对石油行业采取的是积极扶持的政策，在税收等方面进

行必要的照顾。在增值税试点期间，因为当时的增值税并不

对原油征收，而只对石油企业的其他部分产品征收，因此，

直至1993年底，对原油仍征收产品税。1994年实行新税制，

新的增值税对油气产品全部征收，这对石油企业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其应纳税额约占集团公司全部纳税总额的50%以上

，成为现在石油企业税制体系中最主要的税种。主要原因是

，取消了原来的产品税，对原油直接征收增值税，并把增值

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其他货物生产流通和劳务服务各环节，

使税基扩大了。同时税率也由原来产品税时的12％提高到现

在的17％（按价内税计算为14.5％）。这样，税改后石油企业

的综合税负由税改前的6.9％猛增至13.8％，原油产品的增值

税负超过10％。 另外，根据原油价格增幅与吨油增值税税负

增幅之比可以看出，其比值均远小于1，这说明油价的增幅小

于吨油增值税税负增幅，石油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增加了。增

值税税负的增加，给陆上石油企业带来极大的影响，其结果

与国家提出的总体税负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的原则相矛盾，尽

管这一原则是针对全国各个行业总体来说的，但对于一个行

业的税负水平增加过高也是不适宜的，必定要给这一行业带



来许多困难，对其发展不利。 1 石油企业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剖析 增值税解决了因对商品的重复征税而造成的税负不公问

题，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重视并积极采纳，成为一个

国际性的税种。但由于我国增值税实行的时间比较短，在理

论上和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税收能够更好地起到

调节经济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等作用，使增值税的征收适合

我国的国情和促进经济发展，针对石油企业增值税的实际运

行情况，提出如下四个问题。 1.1 生产型增值税对石油企业的

适用程度低 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这是基于全国各行业的总体水平考虑的。作为基础

产业的石油工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国家十分鼓励石

油工业的发展。十五大报告中也提到，1998年投资的重点是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但目前石油行业却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其自身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遏制。 （1）对石油

勘探开发的风险损失没有免税规定。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

具有投资高、风险大的特点，风险勘探的成功率较低。据统

计，亚洲地区的勘探成功率在10％左右，欧洲地区在25％左

右，只有中东地区成功率较高。我国一般地区勘探成功率

在25％～30％，也就是说，有70％～75％的投入由于风险而

沉没，这是其他行业所不存在的特殊问题。我国现行增值税

对石油勘探风险损失没有免税规定，这样，不仅沉淀的资本

无法收回，还要交纳这块损失17％的增值税。石油企业既要

独立承担勘探风险，还要交纳风险损失部分的增值税，这极

大地损伤了石油企业的勘探投资积极性，同时也违背了国家

优先发展能源工业的产业政策。 （2）进项税抵扣范围小。

石油企业属于采掘业，与一般加工企业的货物生产方式存在



很大差异。石油企业生产是集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和集运输

于一体的连续作业过程。作为油气生产不可分割整体的油田

开发本身也就是企业的基本建设过程，并且形成大量的固定

资产。从油田生产的全过程看，大量投入，特别是材料物资

的消耗，绝大部分集中在油气井投产以前的施工建设阶段，

油气井投产后，所用辅助材料只占很小比例。按现行增值税

规定，勘探开发投资不能抵扣进项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不

能抵扣进项税，只有采油用的很小比例的材料可抵扣进项税

。这样抵扣范围非常小，可以抵扣的进项税比例极为有限，

石油企业承担了大比例的进项税。 （3）加剧企业流动资金

短缺。石油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而国家作为所

有者直接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小，基本上靠企业举债和自筹，

这必然要求企业增加资金筹措能力。石油企业的勘探开发以

及老油田调改工程等投入，80％左右形成固定资产。现行的

生产型增值税规定，固定资产进项税不能从销项税中抵扣，

这样，大量的流动资金被增值税占用，削弱了企业自筹资金

的能力。同时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只有大量增加举债，这又使

企业贷款利息增加，导致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偿债能力下降

，企业资金周转处于恶性循环。 1.2 陆上石油企业增值税税负

高于国内外水平 （1）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设置了增值税（至1996年底已达196个

国家和地区），且大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即进项税额从销

项税额中全额抵扣。这样，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企业不负担

任何增值税，实际增值税是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了。因此，增

值税的税率无论高低都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也不会给企业造成负担。同时，一些国家出于鼓励石油行业



发展的目的，对石油勘探和生产企业不征收增值税，而是采

用定金、地租、矿区使用费等征费形式，以减轻石油企业负

担。另外，英国等一些国家规定对向石油工业上游领域提供

的货物和劳务免征增值税。 （2）对中外合作油气田等实行

税收优惠 从1994年实行新税制起，全国陆上油气田统一适用

于17％的增值税，而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洋石油总公司的

自营油田等实行了5％的增值税，和原5％的工商统一税税率

相同，税负没有增加。对购买方来说，买增值税5％的原油比

买增值税为17％的原油减少了12％的资金占用（主要是购买

方进项税额的资金占用）。另外，在出口方面，由于实行原

油、天然气出口不退税政策，合作油气田和海洋石油总公司

的原油、天然气出口具有竞争优势。 （3）相关行业的税收

优惠 石油是国家的重要能源，石油工业同煤炭、电力工业等

一起构成我国的能源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

的增强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为能源工业，石

油工业同其他能源工业的待遇却不同。国家明确规定，对煤

炭和电力产品统一适用13％的低税率。而石油产品没有这个

优惠。 由此我们看出，我国的陆上石油企业税负过重。它既

不同于国外的石油行业不征收增值税的优惠，也不同于中外

合作油气田等的5％的增值税，又不同于煤炭、电力等能源工

业的13％的低税率，造成税收政策上的不平等，影响了石油

行业的积极性，与国家优先发展能源工业的产业政策不符。

1.3 储量有偿使用费和油田维护费的抵扣标准不一致 国家为了

扶持石油工业的发展，规定从成本中提取一定数额的储量有

偿使用费和油田维护费用于弥补储量不足和维护油田简单再

生产。以上两项资金的支出，从性质上看，属于生产性支出



，也是收益性支出，不属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支出。因为，

一是资金来源是原油成本负担；二是为了维持油田简单再生

产；三是国家规定储量有偿使用费只能用于地质勘探，不形

成资产，油田维护费项目完成的实物工作量不转增资产，也

不提取折旧费。这也是根据油田生产特点给予的特殊政策。

目前，全国石油系统已有部分油田经过同当地税务机关磋商

，对这两项支出所购进的材料物资实行进项抵扣，但还有一

些油田没有实行，造成税负过高，同时也造成了石油系统内

部的不平等竞争，影响了这部分油田的生产积极性。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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